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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当项目有关的土地征用和对土地使用限制时，尽量避免非自愿迁移。当无法避免之时，

应在最大程度上减少迁移，合理重新安置受到迁移影响的人，改善或恢复迁移者的生计和

生活水平。

2、适用范围

适用于项目有关的土地征用和对土地使用限制时受到非自愿迁移影响的人。

3、职责

3.1 综合管理部负责识别项目所在区域是否存在非自愿迁移。

3.1.1 与项目有关的土地征用或土地使用限制而导致的实体迁移（搬迁或丧失居所）和

经济迁移（丧失资产或失去使用资产的渠道，导致丧失收入来源或其他生计。）

3.1.2 受影响的个人或社区无权拒绝土地征用或土地使用限制。

3.2 综合管理部负责识别过程和实施情况等各种记录的保存。

4、管理要求

4.1 定义

重新安置计划：一项拟订的计划，不论受影响的人数，并包括对损失的土地和其他资

产的全额重置费用的补偿。该计划旨在减轻迁移产生的负面影响,制定重新安置预算和时间

表,以及确定各类受影响人员的权利,特别注意穷人和弱势群体的需要。

4.2 综合管理部通过土地管理局、规划局、网站、电子媒体等摸查公司项目所在区域是

否存在非自愿迁移并完成调查记录存档。

4.3 综合管理部收集重新安置的相关法律法规。

4.4 项目设计的时候应考虑可行的替代项目设计方案来避免或尽可能减少实体迁移或

经济迁移，使环境、社会和经济成本与收益达到平衡，关注对贫困和脆弱群体的影响。

4.5 如迁移不可避免，按全部重置成本补偿迁移区和个人的资产损失，并提供援助来帮

助他们改善生活水平或恢复至迁移前的生计水平。

4.5.1 重置成本：包括对土地和其他资产的损失。

4.5.2 如果土地征用或土地使用限制影响了商业建筑物，应补偿受影响商业所有者在其

他地方重建商业活动的成本、在过渡期间损失的净收入以及转移和重新安装厂房或其他设

备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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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如果受影响者对土地拥有根据国家法律认可的或可以认可的合法权利提供等值

或更高价值的替换财产（如农业或商业用地），或者在适当情况下，按全部重置成本提供

现金补偿。对土地不拥有可认可的合法权利主张的经济迁移者，应按照全部重置成本补偿

他们除土地以外的资产损失。

4.6 社区沟通

4.6.1 了解当地社区在土地和生计方面的法律和习惯权利和利益，评估当前项目对于社

区的生计影响。

4.6.2 沟通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4.6.2.1 选择方案

4.6.2.2 替代方案

4.6.2.3 补偿金的计划、实施、监控和评估、生计恢复活动和安置阶段持续进行的结果。

4.6.3 保证社区的社会动态平衡以及性别差异。设立社区重新安置基金，保证当地就业

机会和妇女生计。

4.6.4 定期或不定期组织社区座谈会，讨论和协商社区发展方案。

4.6.5 至少每五年对重新安置计划进行一次复审。在企业有任何变动，并导致制定计划

的条件发生实质变化后，对重新安置计划进行审查。在出现控制缺陷迹象时，要对改重新

安置计划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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